
國立東華大學歷史學系清寒獎助學金申請辦法 

95 年 12 月 28 日 95學年度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96 年 03 月 15 日 95學年度第 9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04 月 09 日 96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04 月 09 日 9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04月 13 日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11月 02日 100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 04月 18日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02年 10月 30日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2年 11月 28日 112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獎勵類別：本校歷史學系在學學生（含學、碩班學生）。  

二、 名額：每學期若干名。  

三、 申請資格：凡本系在學之學生，品學兼優，家境清寒或需幫助

之外籍僑生者，檢具以下資料，於開學後一個月內送交歷史學

系辦公室 

（1）家境清寒者，附中低收入證明或清寒證明等相關文件

（2）上學期學業成績 GPA 需達 3.5 以上，操行甲等以上，附

成績單一份（僑生成績不受 GPA3.5 之限） 

（3）申請表一份 

（4）未接受其他獎助金及公費者優先錄取。經系務會議評選後

公布名單。 

（5）同一申請人以每學年申請一次為原則。 

四、 獎勵辦法：通過申請審查之學生每名頒發新台幣 5,000 元為

原則。  

五、 本辦法將經由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